绿色家庭创建活动宣传物资制作项目
询价采购公告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对绿色家庭创建活动宣传物资制作项目采用询价方式进行采购。欢迎符合资格要求并有服务能力的供应商踊跃报价。
一、项目名称：绿色家庭创建活动宣传物资制作项目。
二、采购方式：询价。
三、预算金额：￥4万元（大写：人民币肆万元整）。
四、项目详情概况
详见《询价文件》（附件1）。
五、供应商资格要求
详见《询价文件》（附件1）。
六、获取询价文件的时间、方式
获取文件时间：2020年10月23日至2020年10月27日。
获取文件方式：供应商在重庆妇女网自行下载。
七、询价响应文件递交信息
询价响应文件递交结束时间：2020年10月28日12:00。
询价响应文件递交地址：重庆市妇女联合会314办公室（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408号）
八、联系方式
采购经办人：李世杰
[bookmark: _Toc493685740]采购人电话：67125564
九、附件
1.绿色家庭创建活动宣传物资制作项目询价文件
2.报价表
3.书面声明


附件1

绿色家庭创建活动宣传物资制作项目
询价文件

一、询价项目内容
	项目名称
	采购
数量
	采购预算（含运费）
	成交人
数量

	绿色家庭创建活动宣传物资制作项目
	100套
	4万元
	1


[bookmark: _Toc493685741]二、资金来源
[bookmark: _Toc493685742]财政预算资金。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合格供应商应首先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基本条件，同时符合根据该项目特点设置的特定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bookmark: _Toc493685743]四、竞价有关说明
（一）凡有意参加竞价的供应商，需认真阅读本公告、补遗文件等响应文件递交时限前公布的所有项目资料，凡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均视为已知晓所有询价内容。
（二）询价文件公告期限：2020年10月23日至2020年10月27日。
（三）供应商须按时递交了响应文件其竞价才被接受。
（四）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
（五） 响应文件递交结束时间：2020年10月28日12:00。
（六）响应文件递交地址：重庆市妇女联合会314办公室（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408号），联系人：李世杰，联系电话：67125564。
（七）供应商提交响应文件时须提交物资实物样品。
五、服务主要内容及要求
（一）制作（采购）物资
1.100个双层三格家用垃圾分类垃圾桶
要求：尺寸约47cm X34cm X80cm，配20卷符合该垃圾桶型号的垃圾袋。
2.100套公筷公勺套盒
要求：每套1双木质无漆筷子，一个304不锈钢勺子，定制外壳包装。
3.100个小米手环5 NFC版
（二）交付方式
按市妇联提供的地址和接收人信息以快递或物流方式发放至各区县妇联。
（三）实施时间、
2020年11月30日前，全部发出。
六、检查验收
验收合格条件如下：
（一）成交人提供的绩效评估服务内容与采购合同一致，达到规定的要求；
（二）成交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和要件完成服务内容，并达到采购人要求；
（三）完成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490491887][bookmark: _Toc471303974][bookmark: _Toc493685754]如验收达不到规定要求，对采购人造成一定的影响，成交人承担一切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
[bookmark: _Toc267320051]七、付款方式
项目验收合格后，由成交人向采购人开具发票，采购人履行相关程序后付款。
八、评审
（一）评审方法
[bookmark: _GoBack]最低成交价法：本项目采用最低成交价法进行评审。最低成交价法，是指以价格为主要因素确定成交候选人的评审方法，即在全部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依据统一的价格要素评定最低竞价，以提出经评审合格的最低竞价的供应商作为成交候选人的评审方法。如同时出现两个以上相同并满足询价要求的最低竞价，则选择技术力量更强的供应商作为成交候选人。
（二）评审程序
评审工作由采购方负责组织，具体评审事务由依法组建的评审小组负责。
评审小组成员到位后，推举一位评审组长，并由评审组长牵头组织该项目评审工作。评审小组按以下程序独立履行评审职责：
1.资格性检查。依据法律法规和询价文件的规定，对响应文件中的资格证明等进行审查，以确定供应商是否具备竞价资格。资格性检查资料表如下：
	检查因素
	检查内容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供应商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2）身份证明
	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委托书。

	（3）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供应商提供书面声明（见附件格式）。


2.符合性检查。依据询价文件的规定，从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对询价文件的响应程度进行审查，以确定是否对询价文件的实质性要求作出响应。符合性检查资料表如下：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有效性审查
	响应文件签署
	响应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的签字齐全。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有效，符合询价文件规定的格式，签字或盖章齐全。

	
	
	竞价方案
	只能有一个方案竞价。

	
	
	报价唯一
	只能在采购预算范围内报价，只能有一个有效报价，不得提交选择性报价。

	2
	完整性审查
	响应文件份数
	响应文件正、副本数量符合询价文件要求。

	
	
	响应文件内容
	响应文件内容齐全、无遗漏。

	3
	询价文件的响应程度审查
	响应文件内容
	对询价文件规定的询价内容作出响应。

	
	
	竞价有效期
	满足询价文件规定。


3.澄清有关问题。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评审委员会可以要求供应商作出必要澄清、说明或者纠正。
4.比较与评价。对资格性检查和符合性检查合格的响应文件进行评估。在全部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依据统一的价格要素评定最低竞价，以提出经评审合格的最低竞价的供应商作为成交候选人。
5.推荐成交候选人名单。按评审后全部满足询价文件实质性要求，价格由低到高的排列顺序推荐排名前三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人，排名第一的为第一成交候选人。如同时出现两个以上相同并满足询价要求的最低竞价，则选择技术力量更强的供应商作为成交候选人。
九、定标
（一）定标原则
采购人应按照评审中推荐的成交候选人排名顺序确定成交人。
（二）定标程序
1.采购人应在评审结束当日对评审结果进行公告。
2.如有供应商对评审结果提出质疑的，在质疑处理完毕后发出成交通知书。
3.成交人变更。
（1）如成交人因不可抗力或者自身原因不能履行合同的，采购人可以确定排名其后第一位的成交候选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以此类推。
（2）成交人无充分理由放弃成交的，采购人将会同采购代理机构把相关情况报相关部门。
4.成交通知。
采购人确定成交人后，采购人改变成交结果，或者成交人放弃成交，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十、响应文件
供应商应当按照询价公告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并对询价公告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
（一）响应文件组成
1.报价表（附件1）。
2.供应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委托书。
3.书面声明（附件2）。
（二）响应文件的份数和签署
1.响应文件一式贰份，其中正本壹份，副本壹份。每套纸质响应文件须在封面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副本应为正本的完整复印件，副本与正本不一致时以正本为准。
2.在响应文件正本中，规定签字、盖章的地方必须按其规定签字、盖章。
3.若供应商对响应文件的错处作必要修改，则应在修改处加盖供应商公章或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确认。
4.电邮、电话、传真形式的响应文件概不接受。
（三）响应文件的密封与标记
1.响应文件的正本、副本均应密封送达竞价地点，应在封套上注明项目名称、供应商名称。若正本、副本分别进行密封的，还应在封套上注明“正本”、“副本”字样。
2.封套的封口处应加盖供应商公章或由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十一、样品提交
随响应文件同时提交样品一套，其规格（含大小、材质和质量等），须与第五项的服务主要内容及要求完全一致。










附件2
报价表

询价项目名称：
	供应商名称
	

	竞价报价（小写）：

	竞价报价（大写）：                           

	备注： 






供应商                         法定代表人代表：
  （供应商公章）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书面声明


询价项目名称：                                                

致：                   （采购人）：
                      （供应商名称）郑重声明，我公司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在合同签订前后随时愿意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我公司还同时声明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符合《政府采购法》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以上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供应商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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